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羊街煤矿年产30万吨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的审批意见
你单位关于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羊街煤矿年产30万吨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申请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羊街煤矿年产30万吨升级改造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龙门乡境内，距永平县城公路里程约12公里。此次整合技改，项目设计生产规模为30万吨/年，项目包括利用原有办公生活区建构筑物、变电所、生活高位水池、生产消防高位水池等配套设施及工业场地，在此基础上扩大生产能力，变更矿区面积，新建采场及工业场地外围截排水沟，道路排水沟。项目由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排土场、道路区和河道改造5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为61.13公顷，其中，露天采场占地51.73公顷（含内排土场44.81公顷）、工业场地1.11公顷、办公生活区1.10公顷（已验收，不纳入方案防治责任范围）、道路区4.01公顷、河道改造占地4.28公顷。项目占地类型有旱地、水域及其它土地。项目开挖土石方976.94万立方米，其中表土剥离17.39万立方米；回填21.24万立方米，其中表土回覆17.39万立方米；外售粘土315.70万立方米，产生多余废弃土石方422.94万立方米，均运至排土场内集中堆存，剥离表土均运至采场1采空区内表土堆场。工程总工期为12个月，项目已于2020年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12月完工投产。
项目所在永平县龙门乡属于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二、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等技术标准的要求。
三、基本同意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61.13公顷。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预测，本项目建设可能造成新增水土流失总量13682.09吨。
五、基本同意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主要防治措施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方法、时段、频次及监测点的布设。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总投资，其中基建期水土保持补偿费为22.67万元（不含煤矿开采生产过程中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投资全部纳入工程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建设单位应按年度计划安排所需水土保持资金。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防治目标。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5%，林草植被恢复率96%，林草覆盖率23%。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

十、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严格按照该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做好表土的剥离和弃渣综合利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排土场并进行防护。根据该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做好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项目建设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应向省水利厅申请变更。

（四）项目已于2020年1月开工，要尽快按照有关规定自行或者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并及时向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总结报告。

（五）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本项目已于2020年1月开工，尽快依法缴纳基建期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生产期间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收费〔2017〕113号）要求缴纳。
（七）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省水利厅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省水利厅批准。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排土场外新设排土场的，或者需要增加排土场堆渣量达到20%以上的，生产建设单位可在征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先行使用，同步做好防护措施，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并及时向省水利厅申请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十一、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向省水利厅报备。自主验收应当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水土保持方案及审批意见、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等进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本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十二、建设单位要主动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请大理州水务局、永平县水务局加大检查指导力度，督促建设单位认真落实“三同时”制度，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附件：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附件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羊街煤矿年产30万吨升级改造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流域

	涉及省区
	云南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大理州
	涉及县或个数
	永平县

	项目规模
	建设生产类
	总投资（万元）
	2683.73
	土建投资（万元）
	1500

	动工时间
	2020年1月
	完工时间
	2020年12月
	设计水平年
	2021年

	工程占地（hm2）
	61.13
	永久占地（hm2）
	4.28
	临时占地（hm2）
	56.85

	土石方量（万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项目区
	976.94
	21.24
	/
	422.94

	重点防治区名称
	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低山侵蚀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岩溶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侵蚀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61.13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23071.40
	新增土壤流失量（t）
	13682.09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23

	防治措施及工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露天采场区
	主体：截水沟1770m；

新增：沉沙池4口；
	/
	/

	
	工业场地
	主体：排水沟740m；

新增：沉沙池1口；
	/
	/

	
	道路区
	主体：排水沟3600m；

新增：沉沙池3口；
	新增：边坡绿化0.24hm2
	/

	
	河道改造区
	/
	/
	/

	
	排土场
	/
	/
	新增：临时挡护550m；

	投资（万元）
	80.39
	0.96
	15.54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153.65
	独立费用（万元）
	31.14

	监理费（万元）
	6.00
	监测费（万元）
	8.80
	补偿费（万元）
	22.67

	方案编制单位
	云南博禹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云海
	法定代表人
	陈建议

	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云鹤路民航小区3幢4-2号
	地址
	永平县龙门乡

	邮编
	671000
	邮编
	672600

	传真
	0872-2399168
	传真
	/

	电子信箱
	290628522@qq.com
	电子信箱
	/


注：1.开工时间为施工准备期开始时间；2.防治目标为设计水平年的综合目标值;3.防治措施指建设期各类防治措施的数量；4.水土保持投资为建设期投资。

抄送：省水保总站，大理州水务局，永平县水务局


